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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中原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原环保”）于

2023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收购河南九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所持中原环保发

展有限公司49%股权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与河南九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

园林”）友好协商，中原环保以自有资金收购九洲园林所持中原

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49%股权，收购完成

后，发展公司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河南九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0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彭传海 

注册资本：2,16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675517157XL 

住所：潢川县滨河湾 1 号楼 2-301 号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草坪景观。 

主要股东：彭士辉持股90%，桂英姿持股10%。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交易对方

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原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4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杨洪亮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454GUT28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 6 号东方鼎盛中心 A 座 4005 



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道路照明工程施

工；环保工程施工；土石方、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市政工程设计；风景园

林工程设计，花卉、苗木种植、销售及技术服务；土地整理；环

境修复；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道工程施工；新能源技术开发。 

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51% 

河南九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49% 

主要财务情况： 

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2023 年 11 月 30 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5228.54 4736.83 

负债总额 663.40 199.23 

应收款项总额 1246.93 1685.7 

净资产 4565.14 4537.60 

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2 年 1-12 月 

（已审计） 
2023 年 1-11 月 

（未审计） 

营业收入 1,339.51 1157.32 

利润总额 269.93 -107.43 

净利润 155.31 -2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58.72 -537.73 

2、其他情况说明 

标的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

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标的公司权属清晰，九洲园林所持标的公司 49%股权已质押



给中原环保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办理

解押手续。除此之外，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争议、诉讼、仲

裁、查封、冻结等情况。 

3、审计评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

了审计和评估。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为 4,306.96 万元，

采用基础法测算标的公司评估值为 4,315.43 万元，评估增值 8.47

万元，增值率 0.2%。 

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发展公司 49%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364.86 万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方） 

乙方：河南九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转让方） 

丙方：中原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1、本协议项下甲方收购乙方持有丙方的 49%股权，包括附

属于该股权的一切作为投资者所享有的权益及股东的出资义

务、认缴范围内对公司债务连带清偿的义务。 

2、因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甲、乙

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3、为签署本协议所进行的谈判、协商及聘请审计、评估、

法律等中介机构及相关事项发生的各项费用，由丙方承担。 

4、经甲乙双方协商，此次乙方将持有丙方 49%股权转让给

甲方的转让价格为 1364.86 万元。 

5、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尚欠丙方 6,253,538.79 元款

项未支付，经各方同意，股权收购款支付方式如下：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及时协助甲方解除对标的股权的质

押，并协助丙方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股权解除质押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按照约定支付给丙方 6,253,538.79 元，经工商

登记变更，标的股权由乙方变更过户到甲方名下后 15 个工作日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 7,395,061.21 元股权收购价款，付款完

成后，甲方于本协议项下的股权收购款支付义务即履行完毕。 

6、双方协商确定，股权变更登记日为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7、甲乙双方同意，丙方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股权

变更登记日的损益不再另行计算，由甲方承担或享有。 

8、或有收益分配。根据本次股权项目专项审计报告，丙方

对河南城市园丁园艺有限公司享有的 715.78 万元应收款项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若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前

述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如收回相应欠款的，在扣除为

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后，甲乙双方按照 51：49 的比例进行分

配。丙方应在收回前述款项相应欠款的 15 个工作日内按比例向



甲乙双方支付款项，若逾期支付，自逾期次日起，丙方应比照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的标准，以上述全部应付金额为基

数向甲方、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对丙方的付款义务提供保证责

任。 

9、违约责任。 

（1）甲方应按照本协议规定向乙方支付股权收购价款，超

过 30 日未支付股权收购价款，乙方有权单方声明解除本协议，

甲方应按照股权收购价款的 10%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应按照本协议规定协助丙方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

登记手续，如因乙方原因，本合同生效后超过 30 日仍未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有权单方声明解除本协议，乙方还应按照

股权收购价款的 10%承担违约责任。如因甲方解除质押的原因导

致乙方无法或者迟延变更工商登记，则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任何一方因违反除本条第 1、第 2 款之外的有关本协

议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

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

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根据违约的程

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

因本次股权收购的的结束而解除。 

10、本协议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同

意签署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五、股权结构变动 

收购前 

股东 持股比例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51% 

河南九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49% 

收购后 

股东 持股比例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需要，收购完

成后，发展公司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

司发挥投融资优势，提升管理决策效率和运营管理能力，进一步

深耕园林绿化板块领域，促进公司全产业链发展，增强市场综合

竞争力。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受市场因素的变化，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 

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收购完成后，发展公司在日常经常发展

中将面临市场竞争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各类风险，公司将坚

持依法依规经营，重点围绕提升资质等级、积累项目经验、强

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现场管理等方面持续增强，全力保

障发展公司持续发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收购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5、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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